金門航空站自行車借用服務管理要點
1、 目的：為辦理自行車免費借用服務，以活化機場營運，便利航空旅客至附近景點觀光旅遊，提升服務品質，特訂定本要點。
2、 設備：
1. 初期配置成人用自行車5部，小孩用自行車3部，提供本站旅客申請借用，如辦理成效良好，再視需要適時添購自行車數量。
2. 為便利借用人使用，每部自行車配備安全帽1頂、鎖匙1副、前後車燈各1個，為隨車配件。
3、 出借對象：於本站搭機之各航班到、離站旅客。
4、 借用地點：本站服務台(辦理借用、點交、及歸還手續)

5、 借用期間：每次借用，自申請借用時起算24小時為原則，實際以借用申請表填寫時間為準。如需延長借用期間，應於申請時即向本站服務台人員提出，由本站權責單位決定是否同意延長借用期間。

6、 辦理時間：於本站服務台服務時間內辦理，配合班機起降時間調整(目前為每日7時00分至末班機起飛)。

7、 借用手續：
1.由借用人填寫自行車借用申請表（如附件），提出申請。
2.借用人應出示登機證(機票)供服務人員查驗。
3.繳交附有相片之證件(須為我國政府機關發給之有效證件，如身分證、駕駛執照等) 質押。
4.確認借用車輛狀況良好，隨車配件齊全。
8、 歸還手續：
1. 借用人應依約定期限歸還車輛，如逾期歸還，逾時三十分鐘以內不計罰違約金，逾時三十分鐘以上，每逾時一小時罰款新臺幣壹佰元，不滿一小時以一小時計算，最高罰款新臺幣貳仟元為限。但可證明因意外事故等不可歸責之原因，致不能如期歸還者，不在此限。

2. 借用人歸還車輛時，本站服務台人員應即檢查自行車並清點配件，確認無毀損短少後，退還借用人質押之證件。
9、 車輛保養
1. 平日由服務台人員負責車輛擦式及外觀功能與隨車配件之檢查，確保車輛合於正常使用狀態。
2. 每週一次由業務組養場班辦理車輛檢修，詳細檢查各項功能是否正常，並潤滑保養各部機件。
10、 借用車輛毀損或遺失之處理
1. 借用車輛如因借用人使用不當，致毀損或遺失時，應要求借用人負責恢復原狀或賠償修復費用或照市價賠償相同等級新車一部後，始予退還質押證件。
2. 借用人如逾期拒不歸還借用車輛，或惡意失去聯絡時，本站除計罰違約金外，並依借用人質押證件及填寫資料，移送警察機關依法偵辦，追償損失。

11、 本要點自發布日實施，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修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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